
我国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利用我国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利用我国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利用我国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利用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    傅子单傅子单傅子单傅子单         

  【摘  要】文章简要介绍了城市历史街区的价值，客观说明了城市历史街区的的现状与

保护。分析了以保护为前提、与改造相协调、运用科学的规划寻求发展机会，强调了对历史

街区的保护更新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城市历史街区的利用对我国经济发展及城市和谐发展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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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进化过程。改革开放后我国政策的转变促进了经济的迅猛

发展，我国城市建设全面铺开：规模日益扩大、城市用地紧张；新区建设勃兴、旧区改造也

如火如荼，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历程。同时它也是一把双

刃剑：一方面它完善旧城的基础设施、改善住户的生活条件、美化城市环境和复兴旧城中心

的经济；另一方面，若对其引导控制不当，则成为摧毁城市历史文化的力量。我国过去一个

时期的旧城改造，由于保护历史文化环境观念的淡薄、管理机制的滞后，造成一批有价值的

历史街区被严重地破坏，城市的特色风貌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大

规模的建设开发浪潮的强力冲击下，我国城市的传统历史风貌再次面临着文化断层和形态混

乱的双重危机。城市更新中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利用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

题。  

  二、我国目前对历史街区保护的几个误区  

  历史街区的保护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由于许多城市规划建设部门对这项工作

还不是非常熟悉，在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的理解和做法，这些错误往往会

对历史街区的保护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1）现在流行一个不恰当的说法是“要提倡积极保护，反对消极保护”。保护就是维

护保护对象的原有价值不受损害，无论对文物建筑还是历史地段，都应该有明确的保护要求。

如要利用，一定要符合保护的前提。提出“积极、消极”说的实质是要降低保护的要求，以

满足一些眼前利益的要求。  

  （2）近年来一些人看到历史街区可以带来旅游收益，将历史街区仅仅看作是旅游资源，

而将保护看作为开发旅游的手段。这从理论上说是本末倒置，在实践上也会带来许多错误的

做法。  

  一种情况是以保护和发展旅游为名拆旧建新，从北京琉璃厂拆除原有传统建筑建新的仿

古建筑开始，全国陆续出现了承德的清代一条街，开封的“宋街”，沛县的“汉街”，使许

多有价值的历史街区沦为“假古董”。其中有些“假古董”在短其内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

益，以至出现竞相仿效的情况。但后来它们不再成为人们热衷的对象，旅游收益迅速减少，

使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开发都误码率入歧途。  

  这种形式的开发建设是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相抵触的，是对真正的历史文化遗

产的破坏。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地方虽然没有大拆大建，但是提出将历史街区中的居民全部迁出，把

民居全部改为旅游和文娱等设施，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历史街区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

习俗，也就失去了“生活真实性”。这种以表演性仿古活动来代替依附在这些历史场所里的

真实的人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另一种造假的行为，街区会因此失去原有的历史韵味。  

  （3）还有一种错误的做法是把历史街区作为房地产开发的项目，用招投标方式的商业



运作，以取得效益和利润。由于房地产开发的目的就是以利润为前提，而不是以保护为目的，

因此依靠房地产开发公司去保护历史遗产是难以奏效的，这也是许多历史街区受到破坏的症

结所在。  

  （4）有一些规划设计单位往往把历史街区保护整治规划等同于一般城市旧区改建或旅

游景点的规划设计，导致了一些规划的欠科学  

  三、我国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发展  

  对于历史街区保护和整治规划，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近年来在工作中已

经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编制办法并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宏观方面的内容，包括保护范围即核心保护区和环境协调区的具体界线的划定、

历史街区用地性质的调整、道路交通规划、社会生活规划等，这部分内容以提出控制性的要

求为主。  

  第二层次是中观方面的内容，包括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与更新模式、建筑高度控制、

空间环境整治、小品设施的布置以及各项市政工程设施规划等，这部分内容深要根据实际对

象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一般以修建性内容为主。  

  第三层次是微观方面的内容，针对历史街区的核心保护区的重点地段整治规划，它主要

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空间整治和环境整治，即对规划范围内的具体空间环境布局提

出整治方案，确定每个建筑平面的定形、定位和理要节点的设计以及环境小品的设计和布置

等；第二部分是建筑整治，即针对每一幢建筑的立面和门、窗、屋顶、墙体等建筑度构件提

出具体的保护和整治的措施。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在规划层次上

有类似之处，都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内容要求，很难将其归入某个规划阶段。  

  1、发展以保护为前提  

  历史保护对于保护人类文明、体现城市特色着重要作用，在旧城改造中，我们要以史保

护为前提，在确定历史保护对象范围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开发，使城市展与历史保护共同协调

发展。  

  对于要保护的历史建筑可以根据其历史价的不同，有区别地进行不同程度地保改造。对

一些有重大历史保留价值的建筑，因年久失修而致使房屋结构破坏重的，可以按原样进行适

当修复；对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民和一些有传统特色保留价值的老街，可根据实际情况

在保留原有特色风貌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更新改造；对于历史上颇负盛名的遗址遗迹，可在保

护好文物的基础上适当进行原貌恢复重修工作；对于没有保留价值的民居等历史建筑，可以

根据情况拆除新建。而对于在旧城改造中不得不拆除的古建筑在确认其保护价值的基础上，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参照浙江省江山市在旧城改造中采取的。‘整体搬迁、异地复

原’的办法，将旧城改造中必须拆除的古建筑完整地移至他处。   

  2、保护要与改造相协调  

  历史保护与旧城改造两者从范围来讲是点与面的关系，保护区域往往只是城市中的某一

块或某几块地域，而旧城改造则发生在全城范围内，在旧城改造中要注重保护点与整个改造

面的关系。人所共知，任何建筑都无法独立于其环境之外，环境对于建筑的影响举足轻重。

同样，如果古建筑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它的历史内涵也将难以得到较好的体现 ，如果去除

了故宫的整体构架，单幢的太和殿又能展现多少皇家威严，而如果凯旋门离开香榭丽舍大

街 ，又怎么能够体现巴黎的辉煌。所以，仅仅保留单幢建筑是不够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在保护点周围的建筑必须与被保护建筑相协调。才能真正体现被保护建筑的历史含义。此外，

在历史文化保护中还应注意被保护建筑自身的整体性，避免再次出现福州三坊七巷的建设性

破坏类似的事件。   

  3、科学规划，在保护中发展  

  规划是从全局出发，对整体的部署和安排，有利于从空间上和时间上对整体的协调，达



到和谐发展。旧城改造由于其内容的复杂性、涉及对象的多样性、目的的综合性，一个全局

性的综合性的规划显得更为必要。要想协调好城市改造与历史文化保护间的关系，合理解决

拆与留的矛盾，一个具体详细的旧城改造规划必不可少。  

  四、城市历史街区的利用价值  

  城市历史街区的存留与承继加强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可识别性，使其具有种独特性的同时

丰富了城市生活，促进了城市的多样性。而且可持续发展也意味着传统建筑的当代价值得到

积极发掘和充分利用，并将被完好地传递给后代。通过以对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为前提，加

以科学有规划地利用，提升城市形象，缓解就业压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历史街区

的更新利用是开发商和投资者利润的追求，也是我国政府对城市和谐发展的追求。  

  1、聚集经济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特点是供过于求，市场多种经济型的商业竞相发展，商业业态逐

渐富，导致激烈的竞争。为此，城商业必须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以应市场的要求。商业与

旅游、餐饮的结合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商、娱乐、餐饮等多种“共生”能在街区这一特定

空间中集中混合适用，能产生“聚集经济”，显示出比单一功能强的多的竞争力。这种“聚集

经济”主要表现为，各业主可以共享良好的市政设施；利用共有的市场区位，扩大市场服务

范围；使人们在更短的出行次数和距离的条件下实现更多的消费目的等。  

  2、提升城市形象  

  城市历史街区作为市宝贵的文化遗存为城市的特色化设提供了包括大量优秀、经典建筑

在内的丰富素材，而其与现代元素结合更是造就了一个个经典，如上新天地，它们已经成为

城市的名片。  

  3、缓解就业压力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历史街区已被边缘化，成为众多弱势群体的聚集地。所以，改

造历史街区是解决街区隐患的有效手段。通过改造街区，实现融餐、商业、娱乐等利用，可

以创出经济效益倍增放大的“叠加效”，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城市的就业吸能力，对缓

解城市就业压力具有重意义。  

  五、结束语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积聚地，城市结构和形态则是人类文化史历时性的反映。维持和延续

传统街区的文化传承是城市与社会的历史责任。总之，我国城市更新进程中历史街区保护有

着自身的复杂性和特点，我国应有计划地进行保护和发展。目前我国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仍

处于上升阶段，保护仍是当前的工作重点，各地文化部门的呼吁、政府的重视、民众保护意

识的增强都有利于保护工作的推进。若从城市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在保护原则上寻求历史街

区的健康、持续发展将更为关键。我们知道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

如果说保护是基础，是对城市文化的尊重，那么合理的更新就是保护的延伸，是城市文脉的

延续，是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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